韶关学院教育见习计划

二级学院：                   

	专 业

班 级
	
	人数
	
	课程名称

课程代码
	

	起 止 时 间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共  天）

	见 习单 位
	

	见习目的、见习内容、见习基本要求及成绩评定

	说明：下列文字仅供参考。
一、见习目的

通过见习，使学生初步了解中小学道德与法治教育实践，观摩中小学道德与法治学科的课堂教学情况、中小学学生道德与法治学习情况以及中小学道德与法治课程教学改革情况，增强学生热爱中小学思政教师职业的兴趣和热情。通过见习，使学生初步了解中小学班主任工作等教育管理实践。

二、见习任务
1. 在见习学校统一听课6-10节，其中《道德与法治》课2节以上。

2. 签名考勤（由见习组长负责）
三、见习基本要求

1. 见习生须自觉遵守韶关学院学生守则和见习学校各项规章制度，不缺席，不迟到，不早退，因事因病请假须经指导教师批准。

2. 见习生须尊重见习学校领导、老师和各部门工作人员，关心和热爱学生，为人师表。

3. 进出见习学校和听课班级，举止要文明得体；听课时要将手机静音或关闭，不得大声喧哗或交头接耳。

四、见习成绩评定
教育见习成绩评价主体为指导教师，评定成绩为百分制。见习成绩按照“四四二”比例评定：听课记录占40%，见习表现和纪律占40%，见习考勤占20%。

	见习（进度）日程安排

	

	见习指导教师情况（姓名、职称）

	计划制定人签名：

                                                          年     月    日

	二级学院意见
	          领导签名（加盖公章）：

                                             年    月   日

	教师教育实践教学管理中心意 见
	领导签名（加盖公章）：

                                             年   月   日


韶关学院教育见习信息一览表
	序号
	见习学生
	
	见习单位

	
	学号
	姓名
	班级
	指导

教师
	名称
	地区

	范例
	
	
	
	
	
	韶关市武江区

	
	
	
	
	
	
	韶关市南雄市

	
	
	
	
	
	
	韶关市新丰县

	
	
	
	
	
	
	

	
	
	
	
	
	
	

	
	
	
	
	
	
	

	
	
	
	
	
	
	


填写说明：1.每位学生1行。2.“指导教师”指学院指导教师。
